得獎組別：        得獎序號：          所屬教育會：                
得獎:          同學 會員:        先生/女士  服務單位:              
恭喜您榮獲屏東縣教育會109學年度會員子女獎學金，為讓您瞭解表揚大會相關事宜，特將注意事項列示如下：
1.時間：110年10月2日（星期六）8:40開始報到，9:00大會開
始。
2.地點：東港高中萬群樓1樓（屏東縣東港鎮船頭路1號，車輛可停放校園內）。
3.當天將頒發獎金、獎狀。請攜帶您的身份證件、印章，以便領取獎學金。如當天本人不克前來，需委託他人代領，請填妥委託書(請見背面附件)。並請受託人攜帶委託書、受獎學生印章、受託人身份證、印章，以便領取獎金時查驗。
4.當天頒獎上台時將頒發獎狀與獎學金紅包，紅包內無獎金，下台時記得至領獎金處出示證件並簽章再領取獎金。
[bookmark: _GoBack]5.請填妥回傳單於110年9月17日（五）前線上回覆網址: https://docs.google.com/forms/d/e/1FAIpQLSfcaWqaE-fv4O3Qx9znzp7alepl6qOr8-tzhgjryPcy4NYreQ/viewform?vc=0&c=0&w=1&flr=0
[image: ]8、亦可掃描QR碼: 



6、當天提供餐盒，請依實際出席人數填寫份數。
7、如有任何疑問，請聯繫黃小姐（08-8322014#11）。

屏東縣教育會  敬上
委  託  書
本人             (填學生姓名)為屏東縣教育會109學年度會員子女獎學金之得獎學生，因故無法親自領取，故委託             君（與本人關係為            ）代為請領，若因此產生糾紛，概由本人自行負責。。

此致 屏東縣教育會

· 立委託書人(得獎學生親簽)
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身分證字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聯絡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· 受託人(請出示身分證證明)
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身分證字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聯絡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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